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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8.04 章 
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申請 

 

1. 申請程序說明 

(1) 欲申請再利用許可之事業及再利用機構需檢附再利用許可申請書(含申請

表、計畫書及共同申請意願書等)書面文件 1 式 10 份向本局提出申請。 

(2) 若申請個案或通案許可展延，除應檢附前述之再利用許可申請檢附文件及

內容外，為確實確認過往之再利用運作實際狀況，申請文件應補充：營運

紀錄、再利用機構之產品銷售紀錄、再利用產品之檢測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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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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